附件1
2025年北京市人民教师奖

评选组织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增强广大教师的荣誉感、责任感，表彰献身教育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评选要求

北京市人民教师奖是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京师奖组成部分，该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

（一）评选范围

北京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在岗教师（学前教育含教育部门办园、其他性质公办园、民办园，基础教育含在京部属高校附属学校、民办中小学，职业教育含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等教育含在京部属高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
评选条件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

2.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献身教育事业、扎根岗位做出突出贡献，在北京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目前仍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3.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不参加评选，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超过评选总数的20%。

（三）奖项设置

北京市人民教师奖10名，北京市人民教师奖提名奖10名。

二、评选组织

组建人民教师奖专家评议组（以下简称评议组）4个，由市教委相关业务处室分别聘请相关领域学者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组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专家评议组。
（一）评议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评议组主要职责是：
1.确定申报人选的参评资格；

2.组织专家负责本组人选的评议工作；

3.对评议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4.对完善人民教师奖评选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二）市教委人事处负责具体统筹、组织、协调评审工作。相关业务处室核查申报人选的资料，初步审核申报人选的参评资格，对申报材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其推荐单位作出说明，提出对申报材料的书面核查意见，以及完成京师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赋予的其他职责。
三、工作程序

（一）采取自愿申报、逐级推荐的办法
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差额评选、民主择优的方式推荐，基层单位根据名额分配，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产生拟推荐对象名单，原则上各区推荐不超过2人，各高等学校、市教委直属学校、市政府有关委办局（总公司）所属学校推荐不超过1人。须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意见，并在本辖区或本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人民教师奖的评选采取无记名投票形式，实行评议组初评、领导小组终评两轮评审制度。评议组初评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投票须有五分之四以上评议专家参加方有效。拟推荐人选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

领导小组终评是京师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专家组综合评议情况，研究提出初步表彰对象和成果，报市教委主任办公会、市委教育工委委员会议审议，并经分管市领导同意后，报市委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履行相关程序。
人民教师奖评选工作实行回避制度，与参评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评审的领导、组织和具体评审工作。 

（三）评审结果实行公示制度
评审结果经京师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市教委官方网站上发布，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考察合格后，拟表彰对象名单需经分管市领导同意后，市教委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市委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履行相关程序，经批准后，颁发证书予以表彰。因公示有异议经核实不宜给予表彰或考察不合格的，按程序报批后，取消表彰资格，不予递补。

四、奖励标准
北京市人民教师奖以市政府名义表彰，颁发证书，发放一次性奖金，北京市人民教师奖奖金1万元、人民教师提名奖奖金8000元。奖金由市财政列支。
